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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8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超

额完成业绩的奖励的公告 

 

一、概述 

（一）背景介绍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或“公司”）向徐先明和淮

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安明硕”）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圣伟业”）

100%股权，上述股权已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完成过户。根据《关于江苏万圣伟

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徐先明和淮安明硕向公司确认并

保证，万圣伟业于 2015、2016、2017 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度审核税后净利润应分

别不少于人民币 14,800 万元、18,500 万元、23,125 万元。 

公司同意，在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将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审核税后净利润数和业绩承诺指标总数进行对比考核，对

于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指标的部分（即累计实现审核税后净利润与业绩承诺指标总

数的差额），公司同意将其中 50%的金额（税前），由万圣伟业以现金方式向徐先

明和淮安明硕及/或其确认的公司员工进行奖励。 

（二）万圣伟业业绩完成情况 

1、2015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漫

酷等三家子公司 2015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议案》，根据“天健审〔2016〕7277 

号”《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2015 年度万圣伟业的审核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7,906.76 万元（已扣除超额奖励计提数），超过其业绩承诺指标 14,800 万元。 

2、2016 年 1-9 月业绩完成情况 

2016 年 1-9 月，万圣伟业已实现净利润 20,011.15 万元，2016 年度承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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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500 万元。 

（三）放弃超额业绩奖励的说明 

为支持公司长远发展，徐先明和淮安明硕决定放弃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超

额完成业绩的奖励，并与公司签署《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徐先明 

乙方 2：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 1、乙方 2 以下合称“乙方”） 

丙方：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协议各方确认，就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万圣伟业超额完成业绩承诺指

标的部分（即累计实现审核税后净利润与业绩承诺指标总数的差额），不再执行

《关于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7.2 条约定的超额业绩

奖励措施，如上述年度审核后净利润超过该年度业绩承诺指标总数的，该年度不

再计提超额奖励相关的费用，在万圣伟业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不再发

放 2016 年度、2017 年度对应的超额业绩奖励。 

2、协议各方确认，对于 2015 年度已经计提的超额业绩奖励合计

15,533,818.60 元，仍按照《关于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7.2 条约定执行，上述奖励计入万圣伟业当期费用，在考核业绩承诺指标完成情

况时将上述奖励费用视同非经常性损益处理。具体奖励方案由甲方董事会审议确

认后于万圣伟业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予以发放。 

3、本补充合同为《关于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的补充合同。除本补充合同的约定外，《关于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合同》的其他条款和条件均维持不变，本补充合同所适用的词语、适用

法律及争议解决等条款与《关于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

的定义和约定一致。 

4、本合同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四）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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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明先生为万圣伟业的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142,127,039 股，占公司股本

的 8.85%。淮安明硕持有公司股票 27,299,077 股，占公司股本的 1.70%。淮安明

硕为徐先明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徐先明先生和淮安明硕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17年 2月 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超额完成业绩的奖励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徐先明和淮安明硕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1、徐先明 

姓名 徐先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大陆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集庆门大街****** 

2、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03141021818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先明 

住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口路 9号 3号楼 218室 

成立时间：2014年 10月 10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及投资项目管理；市政工程设计、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淮安明硕的股东为徐先明先生及其配偶张晓燕女士。 

与公司的关系：徐先明先生为万圣伟业的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142,127,039

股，占公司股本的 8.85%。淮安明硕持有公司股票 27,299,077 股，占公司股本的

1.70%。淮安明硕为徐先明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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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徐先明先生和淮安明硕为公司关联方。 

三、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 2016 年、2017 年万圣伟业实际盈利数将超过承诺业绩数。徐先明

和淮安明硕放弃2016年和2017年的超额业绩奖励将增加这两个年度的公司净利

润值，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超额完成业绩的奖

励是对公司长远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提升经营业绩，更好的回报公司股东。本次

关联交易公开、公平，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超额完成业绩的奖

励是对公司长远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提升经营业绩，更好的回报公司股东。本次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江苏万圣伟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二）》 

3、独立董事关于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

超额完成业绩的奖励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徐先明和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放弃

超额完成业绩的奖励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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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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